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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4_BA_BA_E5_c80_319124.htm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

于印发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

通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口计生委： 现将《人口和计划

生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》（以下简称"五五"

普法规划）印发给你们，请在认真总结"四五"普法工作经验

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落实，并及时将"五五"

普法的进展情况、经验做法及存在的问题报送国家人口计生

委政策法规司。 二○○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口和计划生育系

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 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

转发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教育第五个

五年规划〉的通知》（中发［2006］7号）和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》，结合人口

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

个五年（简称"五五"）规划。 一、"五五"普法目标及原则 "五

五"普法目标： 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法制政府的要求

，扎实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使各级人口

计生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普遍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与培训，

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；使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普

及率进一步提高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

，自觉用法律规范生育行为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为2010年

率先实现部门工作法治化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"五五"普法基本

原则： --围绕"十一五"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总体目



标，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服务于人口和

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全局，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

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。 --坚持以人为本，尊重人民群众实行

计划生育的基本权利，从满足群众计划生育/生殖健康的实际

需要出发，服务群众，教育群众。 --把握本系统和广大人民

群众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宣传教育的根本需求，因地制宜

，确定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，提高工

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 二、"五五"普法主要对象和任务 "五

五"普法主要对象：各级党政领导、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

、相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广大人

民群众。其中各级人口计生部门的领导、工作人员以及农村

的育龄群众是"五五"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